
營 業 人 銷 售 額 與 稅 額 申 報 書 （403）
（一般稅額計算－兼營免稅、特種稅額計算營業人使用）

第一聯：申報聯　營業人持向稽徵機關申報。
第二聯：收執聯  營業人於申報時併同申報聯交由稽徵機關核章後作為

申報憑證。

統 一 編 號

註 記 欄

核 准 按 月 申 報

營 業 人 名 稱 核准合併
總繳單位

總 機 構 彙 總 報 繳

稅  籍  編  號 所屬年月份：                   年                      月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各 單 位 分 別 申 報

負 責 人 姓 名 營 業 地 址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使 用 發 票 份 數                                                     份

銷項

一般
稅額

        區  分
 項  目 

應  稅
 零 稅 率 銷 售 額  免 稅 銷 售 額

銷 　 　 　 　 售 　 　 　 　 額 稅 額

三 聯 式 發 票 、 電 子 計 算 機 發 票 1        2 3 （非經海關出口應附證明文件者） 4
收 銀 機 發 票 ( 三 聯 式 ) 及 電 子 發 票 5　 6     7 8
二聯式發票、收銀機發票 (二聯式 ) 9  10 11 (經海關出口免附證明文件者) 12
免 用 發 票 13    14 15 16
減 ： 退 回 及 折 讓 17 18 19 20
合 計 21 22 23 24

特種
稅額

項目              稅 額            區分 銷 售 額 稅 額

稅額
計算

代號 項 目 稅 額

特 種 飲 食 業
25% 52 53 1. 本期(月)銷項稅額合計  101
15% 54 55 3. 購買國外勞務應納稅額 ⑱103

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 5% 84 85 4. 特種稅額計算之應納稅額  104
銀 行 業 、 保 險 業 及 信 託 投 資 業
經 營 前 項 以 外 專 屬 金 融 本 業 收 入

2% 56 57 5. 中途歇業
年底調整補徵應繳稅額(詳附表) 105

再 保 收 入 1% 60 61 6. 小計(1.＋3.＋4.＋5.) 106
免 稅 收 入 62 7. 得扣抵進項稅額合計 ⑫ 107
減 ： 退 回 及 折 讓 63 64 8. 上期(月)累積留抵稅額 108

合 計 65 66 9.
中途歇業或年底
調整應退稅額 (詳附表) 109

銷 售 額 總 計
＋＋＋ 25   元（內含銷售

土地            26 元
）

10. 小計(7.＋8.＋9.) 110
其他固定資產 27 元 11. 本期(月)應實繳稅額(6.－10.) 111

進項

區  分
項  目

應 比 例 計 算 得 扣 抵 進 項 稅 額 12. 本期(月)申報留抵稅額(10.－6.) 112
金 額 稅 額 13. 得退稅限額合計 ×5%＋ 113

統 一 發 票 扣 抵 聯
（包括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計算機發票扣抵聯）

進 貨 及 費 用 28 29 14. 本期(月)應退稅額(如 12.＞13.
13.＞12.則為 13.

12.) 114
固 定 資 產 30 31 15. 本期(月)累積留抵稅額(12.－14.) 115

三 聯 式 收 銀 機 發 票 扣 抵 聯
及 一 般 稅 額 計 算 之 電 子 發 票

進 貨 及 費 用 32 33
本 期 ( 月 ) 應 退 稅 額
處 理 方 式

□利用存款帳戶劃撥
固 定 資 產 34 35

載 有 稅 額 之 其 他 憑 證
（ 包 括 二 聯 式 收 銀 機 發 票 ）

進 貨 及 費 用 36 37
□領取退稅支票

固 定 資 產 38 39

海 關 代 徵 營 業 稅 繳 納 證 扣 抵 聯
進 貨 及 費 用 78 79

保稅區營業人按進口報關程序銷售貨物至我國境內課稅區之免開立統一發
票銷售額 82

元固 定 資 產 80 81
減 ： 退 出 、 折 讓 及 海 關 退 還
     溢      繳      稅       款

進 貨 及 費 用 40 41
固 定 資 產 42 43

申 報 單 位 蓋 章 處 ( 統 一 發 票 專 用 章 ) 核 收 機 關 及 人 員 蓋 章 處
合 計

進 貨 及 費 用 44 45
固 定 資 產 46 47 附 1.統一發票明細表                                        份  

2.進項憑證                                 冊           份
3.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                                  份  
4.退回(出)及折讓證明單、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         份
5.營業稅繳款書申報聯                                    份  
6.零稅率銷售額清單                                      份
7.營業稅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聲明書                        份
8.營業稅聲明事項表                                      份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核收日期：      年       月       日

進項總金額(
包 括 不 得 扣 抵
憑證及普通收據

)
進 貨 及 費 用 48 元
固 定 資 產 49 元

不 得 扣 抵 比 例
     

    +  –  

                                         –  
50 ⑪ %

得 扣 抵 之 進 項 稅 額
  (  ＋ ) × ( 1－⑪ )

51 ⑫ 元

進 口 免 稅 貨 物 73
申 辦 情 形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登 錄 文 （ 字 ） 號

                     區  分
 項  目

購 買 國 外 勞 務 給 付 額
⑬

營 業 稅 額
  ⑭ ＝ ⑬ × 稅 率   

應 納 稅 額
  ⑮ ＝ ⑭ ×  ⑪  自 行 申 報

購 買 國 外 勞 務 之 稅 額 計 算 74 75 76 ⑱ 委 任 申 報

說 明
一、營業人如有依財政部 108 年 11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29000 號令規定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申報營業稅，除跨境受控交易為進口貨物外，請另填報『營業稅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聲明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併同會計年度最後一期營業

稅申報。
二、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第 8 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另填報｢營業稅聲明事項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紙張尺度（250×350）公厘              　　　　　　　　　　　　　　　　　　　　　　　　　　　　　　　　　　　　　　　　                                                                                                        財政部 109.6 核定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填寫說明（403）
（一般稅額計算—兼營免稅、特種稅額計算營業人使用）

一、適用對象
(一)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4章第1節一般稅額計算規定計算稅額，兼營免稅或第 4章

第2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於每期（月）報繳營業稅時，均應依本申報書格式填報。
(二)專營依營業稅法第4章第2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不適用本申報書，請改用404申報書。

二、填寫時請依下列各欄分別填明：
(一)「所屬年月份」欄：填載開立發票年月。（按期申報應填載該期起迄月份）
(二)「統一編號」欄：填載申報單位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三)「營業人名稱」欄：填載申報單位之營業人全名。
(四)「稅籍編號」欄：填載申報單位之稅籍編號。

以上(二)、(三)及(四)各欄，申報單位可事先刊刻印章蓋用，以節省填寫時間。
(五)「負責人姓名」欄：填載申報單位之負責人姓名。
(六)「營業地址」欄：填載申報單位之營業所在地址。
(七)「註記」欄：

  1.經申請核准按月申報之營業人，應於「核准按月申報」欄右方空格內打「ü」。
  2.經申請核准總繳之營業人，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分別填報之申報書，應於「各單位分別申報」欄右方空格

內打「」；總機構彙總之申報書，應於「總機構彙總報繳」欄右方空格內打「ü」。
(八)「使用發票份數」欄：填載當期（月）開立使用之各類統一發票份數（不含作廢份數）。
(九)「銷項」欄：係指銷售貨物或勞務，請依所列「項目」及「區分」各欄，分別在適當欄內填寫：

  1.「一般稅額」欄：
    (1)「三聯式發票、電子計算機發票」欄：使用三聯式或電子計算機發票者，請於橫向各欄填明開立三聯式或電

子計算機發票之應稅「銷售額」、「稅額」及「免稅銷售額」。
    (2)「收銀機發票（三聯式）及電子發票」欄：使用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及電子發票者，請於橫向各欄按第(1)

欄原則填明。
    (3)「二聯式發票、收銀機發票（二聯式）」欄：請於橫向各欄按第(1)欄原則填明。
    (4)「免用發票」：依規定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請於橫向各欄，依第(1)欄原則填明。

以上各欄，申報單位如僅使用其中1欄者，僅填明其中1欄，如兼用2欄以上者，應分別列明，以免混淆。
    (5)「退回及折讓」欄：為銷售額及稅額之減項，請於橫向各欄依發生之當期（月）份按取得之「退回（出）或

折讓證明單」，依第(1)欄原則填明。
    (6)「合計」欄：以上述(1)～(4)各欄加計之金額，減去第(5)欄金額之餘額填入。
    (7)「零稅率銷售額」欄：請按（非經海關出口應附證明文件者）及（經海關出口免附證明文件者）分別填明於

7及15欄，減除當期（月）零稅率銷售額之退回及折讓後之餘額填入「合計」欄。
  2.「特種稅額」欄：橫向分為「銷售額」、「稅額」兩欄，其縱向各欄分別說明如下：
    (1)「特種飲食業」欄：夜總會、有娛樂節目之餐飲店適用稅率為15%，酒家及有陪侍服務之茶室，咖啡廳、酒吧

等適用稅率為25%，請分別就其銷售額及稅額填入適當欄內。
    (2)「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欄：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適用稅率為5%，請

就其銷售額及稅額填入。
    (3)「銀行業、保險業及信託投資業經營前項以外專屬本業收入」欄：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經營營業稅法

第11條第1項第3款銷售額適用稅率為 2%，請就其銷售額及稅額填入；經營非專屬本業收入經申請依照營
業稅法第4章第1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者，應就其銷售額及稅額填入「一般稅額」欄之相關欄位。

    (4)「再保收入」欄：請就保險業之再保收入部分填入。
    (5)「免稅收入」欄：請就特種稅額計算部份之免稅銷售額填入。

(十)「銷售額總計」欄：以應稅、零稅率、免稅及特種稅額銷售額之合計數①＋③＋④＋⑤填入，並分別填明土地及其
他固定資產銷售額。

(十一)「進項」欄：係指購買貨物或勞務，請依所列「項目」及「區分」各欄，分別在適當欄內填寫。
  1.「統一發票扣抵聯」欄：
   (1)「進貨及費用」欄：當期（月）份進貨及費用支出，取得三聯式統一發票扣抵聯及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計算

機發票扣抵聯，減去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條第1項第2至 5款不得扣抵項目之金額及稅額後之
餘額，分別填入「應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欄下之「金額」及「稅額」欄內。

   (2)「固定資產」欄：請於橫向各欄，按第(1)欄原則填明。
  2.「三聯式收銀機發票扣抵聯及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發票」欄：當期（月）份進貨及費用支出，取得三聯式收銀機

發票扣抵聯及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發票，區分「進貨及費用」與「固定資產」依第(1)欄原則填明。
  3.「載有稅額之其他憑證」欄：當期（月）份各種支出取得三聯式、電子計算機發票、三聯式收銀機發票及一般稅

額計算之電子發票以外載有稅額之其他憑證（包括二聯式收銀機發票），區分「進貨及費用」與「固定資產」依
第(1)欄原則填明。

  4.「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欄：以海關核發之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所載「營業稅稅基」欄之金額及「營
業稅」欄之稅額，區分「進貨及費用」與「固定資產」依第(1)欄原則，填入該繳納證銀行收款日期所屬期（月）
份之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5.「退出、折讓及海關退還溢繳稅款」欄：為進項金額及稅額之減項，請於橫向各欄依發生之當期（月）份按取得
之「退回（出）或折讓證明單」，依第(1)欄原則填明。已持憑海關代徵營業稅繳納證扣抵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者，應於取得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當期（月），自行填寫『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單』，併計列報。

  6.「合計」欄：以上述1～4各欄加計之金額，減去第5欄金額之餘額填入。

(十二) 「進項總金額」欄：係指當期（月）份，購買貨物或勞務，包括載有稅額得扣抵及不得扣抵憑證與普通收據等憑
證上所載金額總數。普通收據金額，,得僅以取得小規模營業人所開立之收據及申報個人一時貿易資料 2項金額
計入填列申報，其他各項之收據金額可免予計入；公營事業單位，免將普通收據部分之金額計入填列申報。

(十三)「不得扣抵比例」欄：以
免稅銷售額+特種稅額銷售額−土地銷售額

        銷售額總計−土地銷售額
＝ ﹪（即

④+⑤−⑧
⑦−⑧

= ﹪；

         ⑦＝①＋③＋④＋⑤，④ ⑤ ⑧＋ － <0時，該項數額以0計算；或①＋③<0時，該項數額亦以0計算）之比例
（小數點以下不計）填入。

(十四)「得扣抵之進項稅額」欄（即⑫）以「應比例計算得扣抵進項稅額」欄下「稅額」之合計數，乘以（1－不得扣抵比
例）之金額[即（⑨＋⑩）×（1－⑪）]填入；如採用直接扣抵法計算稅額者，以進項稅額分攤明細表代號 51金
額填入。

(十五)「進口免稅貨物」欄：進口免徵營業稅之貨物，以海關核發之稅費繳納證所載「營業稅稅基」欄之金額，填入該繳

納證銀行收款日期所屬期（月）份之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進口貨物無須繳納各項稅費者，則應將進口貨物經

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填入海關核發進口報單所載放行日期所屬期（月）份之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十六)「購買國外勞務稅額之計算」欄：

  1.「購買國外勞務給付額」欄（即⑬）：以給付報酬之金額填入；因發生退回或折讓收回給付報酬金額或因一次性

移轉訂價調整交易價格等情事，計算後金額得以負數填入(本欄允許填入負值)。

  2.「營業稅額」欄（即⑭）：屬營業稅法第11條第1項各業之專屬本業者（但不含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

本業收入），以給付額乘以2%之金額填入；保險業給付外國保險業之再保費，以給付額乘以 1%之金額填入；

屬上述2項以外者(含銀行業、保險業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以給付額乘以5%之金額填入。如採用直接扣

抵法計算稅額者，請直接填列購買國外勞務應納營業稅額計算表，本欄免填。

  3.「應納稅額」欄（即⑮）：以「營業稅額」（即⑭）乘以不得扣抵比例（即⑪）之金額填入。如採用直接扣抵法計

算稅額者，以購買國外勞務應納營業稅額計算表代號76欄金額填入。

(十七)「稅額計算」欄：縱向為「代號」欄；橫向分為「項目」及「稅額」兩欄，茲說明計算方法如次：

  1.「本期（月）銷項稅額合計」欄：以本期（月）份銷項稅額之合計數（即②）填入。

  2.「購買國外勞務應納稅額」欄：以本期（月）份購買國外勞務之應納稅額（即⑱）填入。

  3.「特種稅額計算之應納稅額」欄：以本期（月）份銷項特種稅額之應納稅額（即⑥）填入。

  4.「中途歇業
年底調整補徵應繳稅額」欄：兼營營業人中途歇業或年底調整時之應納稅額，填入本欄，其他月份免填。

  5.「小計」欄：將代號1.、3.、4.、5.各欄金額之合計數（即 1.＋3.＋4.＋5.）填入。

  6.「得扣抵進項稅額合計」欄：以⑫之金額填入。

  7.「上期（月）累積留抵稅額」欄：以上期（月）申報書上代號15.「本期（月）累積留抵稅額」欄之金額填入。

  8.「中途歇業或年底
調整應退稅額」欄：兼營營業人中途歇業或年底調整時之應退稅額填入本欄，其他月份免填。

  9.「小計」欄：將 7.、8.、9.各欄金額之合計數（即 7.＋8.＋9.）填入。

  10.「本期（月）應實繳稅額」欄：如代號6.「小計」欄金額，大於代號10.「小計」欄金額，以其餘額填入本欄，代

號12.～15.各欄免填，惟申報期間如因計算錯誤或更正申報致產生溢繳營業稅額，得以「實際繳納金額」填入

本欄，並將「溢繳營業稅額」填入代號12.欄及15.欄。

  11.「本期（月）申報留抵稅額」欄：如代號10.「小計」欄金額，大於代號6.「小計」欄金額，以其餘額填入。

  12.「得退稅限額合計」欄：以零稅率銷售額合計數（即③）乘以5%之金額，加計固定資產得扣抵之進項稅額（即

⑩）之合計數【即③×5%＋⑩】填入。

  13.「本期（月）應退稅額」欄：

    (1)如代號12.之金額大於代號13.之金額，則以代號13.金額填入。

    (2)如代號13.之金額大於代號12.之金額，則以代號12.金額填入，代號15欄免填。

  14.「本期（月）累積留抵稅額」欄：如代號 12.之金額大於代號13.之金額，則以代號12.之金額減代號14.之金

額填入。

(十八) 「本期（月）應退稅額處理方式」欄：應退稅額之領取分為利用存款帳戶劃撥及領取退稅支票2種方式，如營業

人已向稽徵機關申請利用存款帳戶劃撥，請在□內打ü；否則請在領取退稅支票之□內打ü。

(十九) 「申報單位蓋章處」欄：由申報單位於填妥本申報書註明申報日期，蓋妥「統一發票專用章」。其為免用發票者，

蓋妥店章。

(二十) 「自行申報」欄：由本事業或關係企業單位職員申報者，填寫申報者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聯絡電話；「委任申

報」欄：由依相關法令規定得執行報稅業務者申報者，填寫受委任執行報稅者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

及主管機關核准登錄文號或登錄字號。

(二十一)「核收機關及人員蓋章處」欄：由主管稽徵機關業務單位承辦人員核收完畢後，蓋章並註明核收日期。


